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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合
於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
傅
啟
學

壹
L
導
A
Z
口

中
山
先
生
的
主
義
和
方
略
，
都
是
合
情
合
理
，
不
違
人
性
。
他
從
人
性
方
面
，
研
究
人
的
行
為
;
從
人
心
方
面
，
研
究
人
的
顧
墓
。
他
結
合
志
士
，
宣
傳

主
義
，
使
他
的
主
張
為
眾
人
接
受
，
變
為
公
共
的
顧
墓
。
他
研
究
人
類
行
為
的
方
法
，
同
現
代
行
為
故
治
學
的
方
法
，
大
體
相
同
。

傳
統
敢
治
學
的
主
越
是
國
家
，
行
一
篇
敢
治
學
的
主
題
，
則
是
人
類
的
故
治
行
為(
2
z
z
s
-白色

M
H
i
R
)。
人
類
的
故
治
行
為
，
是
在
造
成
故
治
勢
力

，
企
圖
掌
握
國
家
的
權
力
。
所
以
敢
治
科
學
就
是
權
力
科
學
;
行
為
敢
治
學
的
中
心
概
念
，
就
是
權
力
的
概
念
。
人
是
故
治
的
動
物
，
敢
治
上
的
演
變
，
離
不

開
人
的
行
為
。
而
人
的
行
為
，
典
人
的
心
理
有
密
切
關
係
;
所
以
行
為
故
治
學
最
注
意
的
是
故
治
心
理
學
，
注
重
研
究
個
人
的
個
案
，
和
個
人
的
傳
記
。
由
個

案
和
傳
記
，
研
究
人
格
典
故
治
行
為
的
關
保
。
故
治
上
的
傑
人
(
開EO
)

，
常
將
個
人
的
動
機
和
理
想
，
聯
合
一
畫
主
張
相
同
的
人
，
進
行
敢
治
運
動
，
使

個
人
的
動
機
和
理
想
，
變
為
公
共
的
目
標
p

美
國
現
代
行
為
敢
治
學
的
權
威
，
是
勞
思
威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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匕b
他
生
於
一
九
O
二
年
，
一
九
二
六
年
得
訓
博
士
畢
位
。
他
的
博
士
論

文
為
:
世
界
大
戰
的
宣
傳
術
(
可
B
E
E
E
m

吋
2
E
E
C
O
O
E
S
O

苟
且

-
a
謂
的
世
『
)
。
道
一
篇
論
文
，
研
究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晴
期
間
，
英
美
德
等
國
的
宣

傳
戰
，
並
評
論
其
得
失
。
一
九
三
余
年
出
版
「
敢
治
:
什
臨
時
人
得
到
什
麼
?
何
時
得
到
?
怎
樣
得
到
?
」
(
可
旦
=
古

ω

刊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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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他
早
年
的
代
表
作
，
研
究
的
方
法
就
是
用
行
為
方
法
(
因oz
z
z
z
-

〉
U
Z
g
n
p
)

。
一
九
三
七
年
海
思
威
接
受
燕
京
大
學
邀
請
，
來
華
講
畢
;
適
值

中
日
第
二
次
戰
學
發
生
，
他
的
主
張
對
中
國
沒
有
一
點
影
響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他
任
耶
魯
大
學
法
律
學
教
授
，
他
的
主
張
一
喇
喇
引
起
故
治
學
者
的
注
意
。
一
九
四

八
年
出
版
權
力
典
人
格
(
可
。
看
。
門ga
M
V
O
Z
S

旦
=
司
)
，
他
行
為
故
治
學
的
主
張
，
引
起
廣
泛
的
注
意
。
一
九
五0年
當
選
為
美
國
敢
治
學
會
會
長
。

勞
思
威
的
成
名
，
‘
和
美
國
行
為
敢
治
學
的
流
行
，
是
在
中
山
先
生
逝
世
二
十
年
之
後
。
先
生
從
人
性
與
人
心
，
研
究
人
的
故
治
行
為
，
創
立
三
民
主
義
五

權
憲
法
，
結
合
志
士
，
努
力
宣
傳
，
造
成
敢
抬
勢
力
，
使
他
的
主
張
，
變
為
國
人
公
共
的
主
張
。
他
用
的
方
略
，
大
體
上
說
是
行
為
改
治
學
所
用
的
行
為
方
法



。
由
此
，
可
知
先
生
不
僅
是
世
界
上
的
傑
人
，
而
且
是
世
界
上
的
先
知
先
覺
c

貳
、
以
立
黨
結
合
志
士
仁
人

人
類
多
是
自
私
自
利
，
偏
於
守
舊
的
。
所
以
改
造
國
家
，
必
須
結
合
志
士
仁
人
，
.
在
同
一
主
義
之
下
，
共
同
奮
門
。
民
國
十
二
年
中
山
先
生
所
著
「
中
國

革
命
史
」
說
:
「
余
之
從
事
革
命
，
建
主
義
以
為
標
的
，
定
方
略
以
為
歷
程
，
積
畢
生
之
力
以
赴
之
，
百
折
而
不
撓
。
求
天
下
之
仁
人
志
士
，
同
趨
於
一
主

義
之
下
，
以
同
致
力
，
於
是
有
立
黨
。
求
學
國
之
人
民
，
共
喻
此
主
義
，
以
身
體
而
力
行
之
，
於
是
有
宣
傳
。
」

一
般
人
多
是
不
知
不
覺
的
，
而
有
知
識
的
人
，
意
見
不
能
齊
一
，
步
驟
不
能
相
同
，
必
須
結
合
意
見
相
同
的
志
士
仁
人
，
始
能
厚
植
矗
力
，
共
圖
改
革
。

所
以
現
代
的
民
主
國
家
，
都
有
敢
黨
的
組
織
，
作
為
改
革
的
原
動
力
。
中
國
以
主
義
號
召
，
組
織
政
黨
的
1
首
推
中
山
先
生
。
一
八
九
四
年
十
一
月
廿
四
日
組

織
興
中
會
於
檀
香
山
，
一
九
O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日
組
織
同
盟
會
於
日
本
東
京
。
因
同
盟
會
會
員
共
同
努
力
，
推
翻
漏
情
，
建
立
民
圈
。
民
國
一
兀
年
八
月
廿
五
日

同
盟
會
改
組
為
國
民
黨
，
當
時
黨
員
意
見
紛
歧
，
不
能
團
結
，
民
國
二
年
二
次
革
命
﹒
失
敗
，
國
民
黨
噸
於
瓦
解
。
民
國
三
年
七
月
八
日
先
生
組
織
中
華
革
命
黨

，
從
新
建
立
有
紀
律
的
革
命
黨
。
民
國
八
年
五
四
運
動
發
生
，
先
生
為
結
合
五
四
運
動
的
有
志
青
年
，
十
月
十
日
將
中
華
革
命
黨
改
組
為
中
國
國
民
黨
。
十
三

年
一
月
召
開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將
總
理
制
改
為
委
員
制
，
以
革
命
重
責
付
之
於
全
黨
同
志
。

先
生
一
生
目
標
，
在
建
立
志
主
仁
人
集
中
的
革
命
黨
，
實
行
三
民
主
義
，
復
興
中
華
民
族
。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日
在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
大
會
，
致
開
會
祠
說
:
「
我
們
知
道
要
改
造
國
家
，
非
有
很
大
力
量
的
敢
黨
，
是
做
不
成
功
的
。
非
有
正
確
共
同
的
目
標
，
不
能
改
造
得
好
的
。
我
們
從
前
見

得
中
國
太
紛
亂
、
民
智
太
幼
稚
、
國
民
沒
有
正
確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所
以
便
主
張
以
黨
治
國
。
但
是
到
今
天
想
想
，
我
覺
得
這
句
詰
還
是
太
早
。
此
刻
的
國
家
還

是
太
亂
，
社
會
還
是
退
步
，
所
以
現
在
革
命
黨
的
任
誨
，
要
先
建
國
，
尚
未
到
治
國
。
.•.•.. 

還
不
能
保
英
國
美
國
以
黨
治
圈
。
A
7日
民
國
的
國
基
，
還
沒
有
鞏

固
，
我
們
還
要
做
一
番
工
夫
，
把
國
家
再
造
一
次
，
然
後
民
國
的
國
基
才
能
鞏
固
。
這
個
要
國
基
鞏
固
的
事
，
便
是
我
們
今
天
的
任
←
話
。.•••.• 

要
用
敢
黨
的
力

量
，
去
改
造
國
家
。
L

先
生
在
代
表
夫
會
閉
會
祠
說
:
「
本
總
理
為
三
民
主
義
之
首
創
人
，
亦
即
中
國
革
命
黨
之
發
起
人
。
我
們
的
革
命
，
雖
有
幾
次
的
成
功
，
但
均
是
軍
事
奮

門
的
成
功
，
革
命
事
黨
並
沒
有
完
成
。z••• 

二
次
失
敗
，
逃
亡
至
日
本
的
時
候
，
我
就
想
設
法
改
組
，
但
未
成
功
。
因
為
那
時
，
各
同
志
均
極
灰
心
，
以
為
我
們

已
得
敢
槽
，
尚
且
歸
於
失
敗
﹒
'
此
後
中
國
賣
不
能
再
講
革
命
。
我
費
了
許
多
的
時
間
和
屠
舌
，
其
結
果
，
亦
只
是
中
國
即
要
革
命
，
亦
廳
在
二
十
年
以
後
。
那

合
於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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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我
沒
有
法
于
，
只
得
我
一
九
一
肩
起
革
命
的
抱
于
，
重
新
組
織
一
個
中
華
革
命
黨
、
。

•••••• 

有
人
以
此
次
由
總
理
制
改
為
委
員
制
，
覺
得
不
大
妥
當
。
但
頸
知
彼

一
時
，
此
一
時
σ

當
前
同
大
家
灰
心
的
時
候
，
我
沒
有
法
于
，
只
得
一
人
起
來
擔
負
革
命
的
責
任
。•••••• 

此
次
改
組
，
就
是
本
總
理
把
樹
人
負
拍
的
革
命
重
大

責
任
，
分
之
眾
人
，
希
望
大
家
起
來
當
門
;
使
本
黨
不
要
因
為
本
總
理
個
人
，
而
有
所
輿
廢
。
」

民
國
十
二
年
演
講
「
國
民
黨
過
去
失
敗
的
原
因
與
今
後
努
力
之
途
徑
」
說
:
「
此
次
吾
黨
改
組
後
唯
一
的
目
的
，
在
乎
不
單
舖
倚
靠
兵
力
，
要
倚
靠
吾
黨

本
身
力
量
。
所
謂
五
口
黨
本
身
之
力
量
者
，
就
是
人
民
的
心
力
。

••.••• 

人
民
的
心
力
與
兵
力
，
二
者
可
以
並
行
不
悸
。
然
兩
者
之
間
，
究
竟
廳
以
何
者
為
基
礎
?

應
以
何
者
為
最
足
靠
?
自
然
當
以
人
民
的
心
力
做
基
礎
，
為
最
足
靠
。
若
單
獨
倚
靠
兵
力
，
是
不
足
靠
的
0
•••••• 

革
命
行
動
，
欠
缺
人
民
心
力
，
無
異
無
頓
之

水
，
無
根
之
本
。•..••. 

今
後
奮
門
的
途
徑
，
必
先
要
得
民
心
，
要
國
內
人
民
與
吾
黨
同
一
個
志
願
，
要
使
國
內
人
民
皆
典
音
黨
合
作
，
同
為
革
命
而
奮
門
。

• 

••• 

質
而
言
之
，
靠
兵
方
不
得
謂
之
成
勁
，
靠
黨
具
方
是
成
劫
，
叫
以
兵
力
打
勝
仗
，
非
真
成
功
，
以
黨
員
打
勝
仗
，
才
是
真
成
劫
，
。
」

二
十
世
紀
的
革
命
，
不
是
英
雄
革
命
，
而
是
國
民
革
命
。
先
生
有
傑
出
的
智
慧
，
有
偉
大
的
魄
力
;
但
進
行
中
國
革
命
，
從
不
恃
個
人
之
努
力
，
而
顧
結

合
志
士
仁
人
，
共
同
組
黨
奮
門
，
這
可
以
說
是
揖
代
的
民
主
說
念
。
以
中
國
土
地
之
大
，
人
口
之
多
，
欲
徹
底
改
革
，
決
非
三
一
人
之
力
，
所
能
負
扭
。
所
以

先
生
進
行
革
命
，
首
先
立
黨
，
建
立
一
儡
援
助
革
命
的
力
量
。
要
先
有
結
合
志
士
仁
人
的
黨
，
力
圖
改
革
，
才
可
喚
起
民
眾
，
使
革
命
的
基
礎
，
建
立
在
人
時

心
力
之
上
。

先
生
一
生
革
命
，
在
結
合
事
力
，
共
同
奮
門
，
從
不
計
個
人
的
地
位
與
利
害
。
一
八
九
五
年
第
一
次
廣
州
起
義
之
前
，
惕
衛
主
爭
為
總
統
，
先
生
喊
然
退

讓
。
民
國
元
年
任
騙
時
總
統
，
國
同
志
意
見
紛
歧
，
誤
信
袁
世
凱
忠
於
民
圈
，
可
以
合
作
，
先
生
自
動
請
辭
總
統
職
訝
，
促
起
全
國
利
平
。
民
國
二
年
二
次
革

命
失
敗
，
一
般
同
志
灰
心
消
極
;
先
生
迫
不
得
已
，
始
單
獨
負
擔
革
命
重
責
。
十
三
年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先
生
提
議
將
總
理
制
改
為
委
員
制
，
將
革
命

重
責
付
之
於
全
黨
同
志
，
並
晶
勉
同
志
，
不
耍
國
先
生
個
人
的
存
在
與
否
，
而
有
所
興
鷹
。
先
生
光
明
磊
落
，
只
計
革
命
之
成
敗
，
不
闢
伯
人
之
利
害
，
所
以

在
革
命
之
初
，
就
組
織
興
中
會
，
結
合
全
國
志
士
仁
人
，
繭
漸
發
展
黨
的
組
織
。
到
民
國
十
三
年
時
，
已
組
成
一
個
為
民
服
務
，
力
量
強
夫
的
中
國
國
民
黨
。

四

丞
、
以
宣
傳
開
化
全
國
人
心

人
類
多
數
是
不
知
不
覺
，
偏
於
保
守
，
要
使
其
質
叫
革
命
，
必
須
注
重
宣
傳

o

宣
傳
是
短
期
的
教
育
，
教
育
則
是
長
期
的
宣
傳
。
先
生
所
稱
的
宣
傳
，
不

是
煽
動
，
而
與
教
育
的
意
義
相
司
。
我
們
看
民
國
十
二
年
攝
講.. 

「
國
民
黨
奮
門
之
法
，
宜
兼
注
意
宣
傳
，
不
宜
再
在
軍
軍
事
」
'
使

4

知
先
生
對
於
宣
傳
的
關



點

「
為
什
麼
奮
門
的
方
法
，
要
注
重
宣
傳
，
不
要
注
重
軍
事
呢9•••.•.. 

是
宣
傳
奮
門
的
效
力
太
，
軍
事
奮
門
的
效
力
小
。
譬
如
就
武
昌
起
義
說
，
表
面
上
雖
然

是
軍
事
奮
門
的
成
功
。
但
當
時
武
昌
的
軍
隊
，
是
清
朝
訓
練
的
，
不
是
本
黨
訓
練
的
。
因
為
沒
有
起
義
之
先
，
他
們
受
過
了
我
們
的
宣
傳
，
明
白
了
我
們
的
主

義
，
才
為
主
義
去
革
命
。
所
以
這
種
成
功
，
完
全
是
宣
傳
奮
門
的
效
果
。..•..• 

像
這
樣
用
敵
人
的
軍
隊
，
來
做
我
們
的
事
業
，
所
收
的
效
果
，
該
是
何
等
大
呢

!
自
清
朝
推
倒
了
以
後
，
我
們
便
以
為
寧
隊
得
勝
，
不
必
注
重
宣
傳
，
甚
至
有
把
宣
傳
看
做
是
無
關
緊
要
的
事
。
所
以
弄
到
全
凶
沒
有
是
非
，
引
出
軍
閥
的
專

橫
，
這
是
我
們
不
能
不
負
責
任
的
。....•. 

」

「
我
們
由
已
往
的
歷
史
證
樹
起
來
，
世
界
上
的
文
明
進
步
，
多
半
是
由
於
宣
傳
。
譬
如
中
國
的
文
化
，
自
何
而
來
呢
?
完
全
是
由
於
宣
傅
。
太
家
都
知
道

中
國
最
有
名
的
人
物
是
扎
于
o

他
局
遊
列
園
，
是
做
甚
一
麼
事
呢
?
是
注
重
宣
傳
堯
、
菇
、
禹
、
楊
、
文
、
武
、
科
公
之
道
。
他
枷
詩
苔
，
作
春
秋
，
是
為
甚
世

事
呢
?
是
注
重
後
世
宣
傳
堯
磋
禹
楊
文
武
閻
公
之
道
。
所
以
傳
播
全
國
，
以
至
於
現
在
，
便
有
文
化
。
今
日
中
國
的
告
文
化
，
一
龍
山
仰
和
歐
美
的
新
文
化
，
並
駕

齊
驅
的
原
因
，
那
是
由
於
孔
于
在
二
千
年
以
前
，
所
做
的
宣
搏
。
再
像
佛
教
，
自
印
度
流
行
到
亞
洲
全
部
，
信
仰
的
人
致
，
比
別
一
撞
教
都
要
多
些
，
都
是
由

於
釋
迦
牟
尼
善
於
宣
傳
的
故
呆
。
一
冉
傑
卅
一
穌
教
，
從
前
自
歐
洲
傳
到
美
洲
，
近
代
傳
到
亞
洲
，
流
行
於
中
國
，
世
界
上
到
處
都
有
他
們
的
教
堂
。
這
樣
普
遍
的

道
理
，
這
也
是
由
於
耶
蘇
教
徒
善
於
宣
傳
。
宗
教
之
所
以
能
夠
感
化
人
的
道
理
，
便
是
在
他
們
有
一
種
主
義
，
令
人
h
仰
。
普
通
人
叫
果
信
仰
了
主
義
，
偵
探

入
刻
骨
，
便
能
夠
為
主
義
去
死
。
.••... 

宗
教
徒
宣
傳
空
虛
的
道
理
，
尚
可
收
到
無
量
的
效
果
。
我
們
政
黨
宣
傳
有
吋
愷
峙
的
迫
淫
，
逞
，
間
小
能
成
功
嗎
?
」

「
要
政
治
上
切
實
的
道
理
，
實
行
出
來
，
統
共
有
兩
種
方
法
。
一
種
是
用
武
力
，
壓
迫
畫
眾
，
強
迫
去
行
。
中
國
古
時
歧
治
變
一
史
，
太
多
的
獄
是
用
一
逼
種
方

法
。
一
種
是
靠
宣
傳
，
使
人
心
悅
誠
服
，
情
鹹
華
令
去
行
。
這
種
方
法
在
中
國
歷
史
上
不
多
見
。...... 

H
有
湯
武
革
命
，
他
們
始
初
用
匕
十
里
一
相
區
盟
的
地
位

做
根
本
，
造
成
良
政
府
，
讓
全
國
人
都
佩
服
。
所
以
後
來
用
兵
，
一
一
經
發
動
，
便
東
面
而
征
西
夷
怨
，
南
面
而
征
北
狄
怨
，
全
國
人
都
是
圳
忱
歡
迎
的
;
不
冉
用

兵
力
，
便
統
一
了
中
國
。
他
們
當
初
要
造
成
良
政
府
，
讓
人
佩
服
的
事
業
，
便
是
注
重
宣
傳
。
後
來
全
國
人
民
歡
迎
，
不
和
他
們
反
訓
，
使
凶
為
是
受
過
了
宣

傳
0
•••••• 

後
人
都
說
他
們
的
革
命
，
是
個
乎
天
，
應
乎
人
。
」

「
到
了
現
在
，
人
類
的
政
治
思
想
極
發
達
，
民
權
學
說
極
普
遍
，
更
不
可
專
用
兵
力
;
必
要
人
人
心
悅
誠
服
，
都
做
迦
找
們
的
主
義
，
叫
才
容
易
成
功
。

革
命
成
功
極
快
的
方
法
，
宣
傳
要
用
九
成
，
武
力
只
可
用
一
成
0
•••••• 

要
人
人
心
悅
誠
服
，
不
是
一
朝
一
夕
，
一
言
一
動
，
屁
姆
收
效
呆
的

o

必
要
把
扶
們
的

主
義
，
潛
移
默
化
，
操
入
人
心
，
蟬
才
算
是
有
敬
果
。
...... 

」

扎
于
注
重
當
芳
和
後
世
的
宣
傳
，
造
成
了
中
國
的
文
化
。
佛
教
、
耶
蘇
教
都
注
重
宣
傳
，
使
佛
教
流
行
於
亞
洲
，
耶
穌
教
普
遍
於
世
界
。
先
生
封
於
宜
一
博

合
齡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
一
五

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
一
六

的
解
釋
，
就
是
教
育
，
也
就
是
感
化
，
必
頭
深
入
人
心
，
使
人
心
說
誠
服
。
所
以
「
革
命
成
功
最
快
的
方
法
，
宣
傳
要
用
九
戚
，
武
力
只
可
用
一
成
。
」
宣
傳

的
方
法
有
三
:
一
是
主
義
的
宣
傳
，
一
是
事
實
的
宣
傳
。
辛
亥
革
命
，
武
昌
新
軍
起
義
，
是
民
族
主
義
宣
傳
的
成
功
。
湯
武
革
命
，
先
造
成
良
敢
府
，
讓
人
佩

服
，
是
事
實
宣
傳
的
成
功
。
因
此
，
宣
傳
要
有
致
果
，
廳
雙
管
齊
下
，
一
面
注
重
主
義
的
宣
傳
，
一
面
注
重
事
實
的
宣
傳
。
建
國
大
綱
第
六
條
說
:
「
在
軍
政

時
期
，
一
切
制
度
悉
懿
於
軍
放
之
下
;
政
府
一
面
用
武
力
以
措
隊
國
內
之
障
擻
，
一
面
宣
傳
主
義
以
開
化
全
國
之
人
心
，
而
促
進
國
家
之
統
一
。
」
在
革
命
初
期

，
應
注
重
主
義
的
宣
傳
。
在
革
命
政
府
統
治
區
域
，
廳
造
成
良
政
府
，
同
時
注
重
事
實
的
宣
傳
和
主
義
的
宣
傳
。

社
會
上
多
數
的
人
民
，
不
易
明
辨
是
非
，
易
受
最
攝
影
響
。
許
多
惡
毒
的
人
，
故
意
造
譜
，
播
弄
是
非
，
以
嚴
騙
吾
良
人
民
。
扎
子
的
弟
子
曾
參
，
是
司
取

有
道
穗
的
人
，
他
的
母
親
對
他
十
分
信
任
。
但
有
人
造
誦
，
說
曾
參
殺
人
，
連
續
說
了
三
次
，
曾
母
不
能
不
投
梭
而
起
，
發
生
儷
疑
。
今
日
世
界
的
共
黨
，
知

道
宣
傳
的
力
量
，
也
知
道
人
類
的
弱
點
，
故
意
以
黑
為
白
，
以
非
為
是
。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明
明
是
北
韓
進
攻
南
疇
，
他
們
始
終
說
南
韓
進
攻
北
韓
。
他
們
清
算

門
爭
，
迫
害
人
民
，
而
用
人
民
公
審
方
式
，
儂
說
是
人
民
公
意
。
殊
不
知
歡
騙
方
式
，
只
能
在
一
時
歇
騙
，
決
不
能
永
久
敏
騙
。
人
民
發
現
被
敷
騙
被
壓
迫
時

，
必
將
軍
顧
一
切
，
奮
起
反
抗
。

十
三
年
七
月
演
講
「
昔
日
語
文
字
的
種
門
」
說
.• 

「
古
人
一
說
:
攻
心
為
上
，
攻
揖
為
下
。
攻
心
，
就
是
用
宣
傅
的
方
法
。
從
前
專
注
重
攻
戚
，
忽
略
了
攻
心

。
所
以
我
們
以
後
，
便
睡
該
注
意
攻
心
，
把
本
黨
的
主
義
，
宣
傳
到
民
眾
。.•.••. 

學
問
和
口
才
，
本
來
是
宣
傳
的
方
法
。
剛
呆
要
能
感
動
人
，
究
竟
以
甚
麼
為

最
重
要
呢
?.••••. 

我
們
要
能
感
化
人
，
最
重
要
的
，
就
是
誠
。
古
人
說
:
至
誠
感
神
。
有
了
至
誠
，
就
是
學
問
少
，
口
才
拙
，
也
能
感
到
人
。
所
以
至
誠
有
最

大
的
力
暈
。
h
i
-
-宣
傳
的
方
法
，
第
一
個
條
件
，
便
要
有
誠
心
。
要
誠
心
為
革
命
來
奮
門
，
誠
心
為
主
義
宣
傳
，
.••..• 

我
們
的
事
業
使
能
太
告
成
功
。
」
官
一
傳

者
要
有
至
誠
，
所
以
宣
傳
是
感
化
，
是
說
服
，
是
教
育
;
決
不
是
欺
騙
。

「
扭
負
宣
傳
的
任
務
，
腫
該
要
有
恆
心
，
不
可
虎
頭
蛇
尾
，
今
日
熱
心
奮
門
，
明
日
便
心
灰
意
冷
。
因
為
要
人
心
悅
誠
服
，
不
是
一
朝
一
夕
，
一
言
一
動

，
能
夠
收
放
果
的
。
」
「
要
全
國
人
都
明
白
種
設
的
主
義
，
便
要
有
宣
傳
。
所
以
從
今
天
以
後
，
要
請
大
家
注
重
宣
傅
的
當
門
。
」

肆
、
以
宣
誓
固
結
全
國
人
心

人
類
互
助
的
行
為
，
就
是
道
德
的
行
為
。
一
一
個
國
家
盛
衰
存
亡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在
人
民
是
否
有
道
德
。
有
道
德
的
人
，
消
極
方
面
是
不
自
私
自
利
，
積
極

方
面
是
自
顧
奮
門
犧
牲
。
但
實
鷗
道
德
，
必
讀
正
心
誠
意
，
決
不
能
有
敢
騙
的
行
為
。
大
學
說
:
「
所
謂
誡
其
意
者
，
勿
自
成
也

O
i
-
-

所
調
修
身
在
正
其
心



者
，
身
(
心
)
有
一
所
忿
慎
，
則
不
得
其
一
止
;
有
所
恐
懼
，
則
不
得
其
正
;
有
所
好
惡
，
則
不
得
其
正
;
有
所
愛
忌
，
則
不
得
其
一
止
。
心
不
在
品
，
視
而
不
見
，

聽
而
不
曲
，
食
而
不
知
其
味
。
」
誠
草
就
是
小
白
鼠
，
正
心
就
是
意
志
堅
決
，
不
受
〈
您
健
、
恐
懼
、
好
惡
、
愛
息
的
話
縛
。
正
心
誠
重
最
簡
單
的
意
義
，
就
是

決
心
。
表
示
決
心
的
辦
法
，
就
是
宣
誓
。

宣
誓
是
正
心
誠
4日
心
的
表
示
，
現
在
文
明
國
家
，
鄙
注
重
宣
誓
。
譬
如
美
國
，
從
總
統
就
轍
，
至
入
籍
的
公
氏
，
都
安
宣
誓
。
入
美
國
國
籍
的
公
民
，
誓
副

內
容
有
四
點
:
一
、
不
是
無
故
府
主
且
我
看
;
二
、
個
重
起
守
美
國
憲
法
及
法
律
;
三
、
願
殼
忠
於
美
國
，
不
再
殼
中
心
於
任
何
國
家
、
團
體
或
個
人
;
山
、
關
與

美
國
國
外
或
國
內
的
敵
人
作
載
。
入
美
國
國
籍
的
武
民
，
必
頭
宣
誓
後
，
才
能
取
得
公
民
資
格
。
所
以
美
國
人
撞
最
優
繕
，
而
能
形
風
一
強
大
的
美
國
民
族
，

就
是
大
家
正
心
誠
意
，
買
國
宣
誓
的
話
-
一
一
一
月
。

民
國
建
立
之
初
，
先
生
主
張
凡
賞
叫
民
國
的
人
民
，
必
先
宣
誓
，
放
忠
民
國
。
當
時
許
多
同
志
認
為
係
不
急
乙
弱
，
格

-
m一
小
行
。
飾
文
學
說
第
六
章
說.. 

「
常
人
有
言
，
中
國
山
再
厲
人
，
質
等
於
一
片
歡
沙
。
今
欲
樂
此
凶
禹
萬
散
沙
，
而
成
為
一
機
體
結
合
之
法
治
國
家
，
其
道
為
例
?
則
必
從
宣
昔
，
以
發
正
心

誠
意
之
端
，
而
後
修
齊
治
平
之
遣
一
吋
幾
也
。
今
世
昇
女
關
法
治
之
圓
，
莫
不
以
宣
誓
為
法
治
之
根
本
手
續
也
。
故
其
對
於
入
捕
歸
化
之
鼠
，
則
必
要
其
宣
誓
，

表
示
誠
心
，
遵
山
占
用
其
國
髓
，
情
守
其
聶
章
，
竭
力
於
轟
弱
，
而
後
乃
得
一
認
為
國
民
。
否
則
終
身
居
其
國
，
仍
以
外
人
相
脫
，
而
不
得
同
一
芋
國
民
之
權
利
。
其
對

於
本
國
之
官
吏
議
員
，
亦
必
先
行
宣
誓
，
乃
得
就
幟
，.••.•• 

此
近
世
文
明
法
治
之
通
例
也
。••••.. 

」

「
當
建
一
兀
之
始
，
矛
首
為
宣
誓
，
而
就
總
制
之
轍
。
乃
令
從
此
凡
丈
武
官
吏
軍
士
人
民
，
當
一
律
宣
誓
，
表
示
歸
順
鼠
圖
，
而
盡
其
忠
劫
。
而
吾
黨
同
志

悉
以
此
為
不
急
之
務
，
期
期
不
可
，
極
端
反
對
。
予
亦
莫
可
若
何
，
姑
作
罷
論
。
追
袁
世
凱
繼
予
總
統
任
，
予
於
此
結
特
為
汪
意
，
而
同
人
則
多
漠
騙
。
予
以

為
有
我
之
先
例
在
，
決
不
能
稍
事
遷
就
;
而
一
哀
氏
亦
以
此
為
無
關
果
真
之
事
也
，
故
姑
惟
予
命
是
聽
。
於
是
乃
有
宣
誓
服
膺
共
和
，
永
組
帝
制
之
表
示
也
。
其

後
不
幸
，
袁
氏
果
有
背
鈑
稱
帝
之
舉
，
而
以
有
此
一
立
誓
之
故
，
俾
吾
人
有
極
大
之
理
由
以
討
伐
之
。
而
友
邦
亦
直
我
而
曲
棍
，
於
是
乃
有
關
告
取
消
之
舉

0

.••••• 

列
強
之
所
以
勸
告
者
，
以
民
黨
之
抵
抗
袁
氏
，
有
極
充
分
之
理
由
也
。
而
且
由
之
具
體
，
而
可
執
以
為
憑
，
表
示
於
中
外
者
，
即
袁
氏
之
背
誓
也
。

.•. 

由
是
觀
之
，
信
誓
豈
不
重
哉
!...••.. 

夫
吾
人
於
結
黨
之
時
，
已
遵
行
宣
誓
之
儲
矣
。
乃
於
開
國
之
初
，
與
民
更
始
之
日
，
則
醋
此
法
治
根
本
之
宣
誓
典
禮
，
此

建
設
失
敗
之
一
大
原
因
也
。
•.•••• 

夫
國
者
，
人
之
積
也
，
人
者
心
之
器
也
，
國
家
敢
治
者
，
一
人
軍
心
理
之
現
象
也
。
是
以
建
國
之
基
，
當
發
端
於
心
理
。
故
由

清
朝
臣
民
而
歸
順
於
民
國
者
，
當
，
先
表
示
正
心
誠
意
，
此
宣
誓
大
典
之
所
以
為
必
要
也
。
.••... 

國
民
國
民
!
當
急
起
直
追
，
禹
眾
一
心
，
先
奠
國
基
於
方
寸
之

地
，
為
去
薔
更
新
之
路
，
以
成
良
心
上
之
建
設
也
。
」

由
上
引
遺
訓
，
可
知
先
生
對
於
宣
誓
之
重
損
。
先
生
堅
持
全
國
人
民
均
應
宣
誓
，
效
忠
於
中
華
民
國
，
並
率
先
行
之
，
誓
曰
:
「
一
揀
丈
正
心
誠
意
，
當
眾

合
於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
一
七



一
八

宣
誓
，
從
此
去
信
更
新
，
自
立
為
國
民
。
盡
忠
竭
力
，
擁
護
中
華
民
國
，
實
行
三
民
主
義
，
採
用
五
權
憲
法
。
務
使
敢
治
修
明
，
人
民
安
樂
，
措
國
基
於
永
固

，
維
世
界
之
和
平
。
此
誓
@
中
華
鼠
國
八
年
正
月
十
二
日m
m文
立
誓
。
」

先
總
統
蔣
公
四
十
一
年
損
講
宣
誓
的
意
義
說
:
「
我
們
國
人
對
宣
誓
的
看
法
，
一
向
都
是
異
常
重
視
，
不
敢
輕
率
的
。
特
別
是
知
識
分
予
，
對
宣
誓
尤

其
重
現
。••••.• 

因
為
信
誓
一
出
，
就
是
自
己
良
心
上
永
遠
的
一
項
嚴
重
的
責
任
。••.••• 

以
誓
約
的
例
子
來
說
，
我
們
遠
在
高
崗
時
代•.•• 

:
就
有
商
湯
的
揚
誓
、

武
王
的
泰
誓
、
牧
誓
。•••••• 

這
些
誓
祠
，
都
是
表
示
其
對
革
命
的
責
任
，
奮
門
犧
牲
，
始
終
不
移
的
決
心
。•••••. 

當
民
國
t
一
年
國
民
黨
改
組
為
中
華
革
命
黨
之

際
，
總
理
認
為
黨
員
僅
僅
宣
誓
，
迪
是
不
夠
的
，..•••• 

就
規
定
在
誓
約
上
加
上
指
印
。
可
是
有
些
黨
的
幹
部
，
不
顧
在
誓
約
中
加
上
指
印
，
曾
藉
口
反
對
，
不

肯
參
加
中
華
革
命
黨
。•••••• 

可
是
總
理
不
因
為
他
們
反
對
，
而
變
通
誓
約
的
方
式
。
這
可
見
總
理
對
於
誓
約
，
是
如
何
的
重
瘋
了
。
」

宣
誓
是
表
示
決
心
，
是
正
心
誠
意
的
表
現
。
一
經
宣
誓
，
必
讀
遵
守
誓
詞
，
決
不
改
變
，
這
是
中
外
相
同
的
。
美
國
法
陡
刀
口
集
證
人
作
置
，
在
發
言
作
證

之
前
，
必
手
按
聖
經
宣
誓
，
誓
言
所
說
均
保
真
實
。
若
證
明
所
說
不
真
實
，
就
犯
了
嚴
重
的
偽
證
罪

(
M
H
Z
E
a
)。
國
人
對
於
宣
誓
，
當
初
有
人
認
為
不
急

之
務
，
現
在
有
人
認
為
保
例
行
之
事
，
一
逼
真
是
嚴
重
的
錯
誤
。
宣
誓
類
似
中
國
民
間
的
賭
兒
，
民
間
賭
咒
多
在
城
隍
廟
舉
一
行
，
儀
式
莊
一
車
嚴
繭
;
若
咒
言
不
實
，

或
違
背
兒
一
盲
，
即
遭
人
唾
棄
。
宣
誓
是
表
示
正
心
誠
蔥
的
決
心
，
若
違
背
誓
言
，
就
是
不
信
無
義
。
因
為
誓
祠
是
「
自
己
良
心
上
永
遠
的
一
項
嚴
重
責
任
，
」

必
讀
履
行
，
必
讀
遵
守
。
所
以
宣
誓
效
忠
民
國
，
是
因
結
全
國
人
心
必
由
之
道
。

三
民
主
義
，
報

伍
、
以
訓
政
建
立
憲
政
基
礎

先
生
革
命
方
略
，
最
注
重
訓
政
時
踢
。
民
國
十
三
年
頒
佈
建
國
大
綱
，
發
表
宣
言
說
:
「
夫
革
命
之
且
的
，
在
於
一
其
行
三
民
主
蠢
。
而
三
民
主
義
之
實
行

，
必
有
其
方
法
與
步
驟
。.....• 

文
有
見
於
此
，.••.•. 

規
定
實
行
三
民
主
義
之
方
法
與
步
驟
，
分
革
命
建
設
為
軍
政
、
訓
政
、
單
歧
三
時
禍
，
期
於
一
循
序
漸
進
，

以
完
成
革
命
之
工
作
。...... 

亟
不
經
革
政
時
代
，
則
反
革
命
之
勢
力
無
由
掃
盪
'
而
革
命
之
主
義
亦
無
由
宣
傳
於
民
槳
，
以
得
其
同
情
與
信
仰
。
一
小
經
訓
故
時
，

代
，
則
大
多
數
之
人
民
久
經
束
縛
，
雖
曬
被
解
放
，
初
不
暸
知
其
活
動
之
方
式
;
非
嚴
守
其
放
棄
責
任
之
故
習
，
別
為
人
利
肘
，
惱
於
反
革
命
而
不
自
知
。
前

者
之
大
病
，
在
革
命
之
破
壤
之
爪
能
了
做?
F

後
者
之
大
病
，
在
革
命
之
建
設
不
能
進
行
。•..••. 

今
後
之
革
命
，
不
已
當
用
力
於
破
揖
F

尤
首
用
力
於
建
設
，
且
規

定
不
可
輪
越
之
程
序
。•• 

, ... 

) 

、
先
生
革
命
方
略
!
分
革
命
建
設
為
軍
政
訓
政
憲
的
一
二
待
期
，
尤
看
重
於
訓
故
時
期
之
建
設
。
但
當
時
同
志
多
不
明
革
命
方
峭
的
意
轟
，
更
不
知
訓
政
時
期



的
重
要
。
先
生
在
孫
文
學
說
第
六
章
，
特
闡
明
實
行
憲
故
，
必
氯
經
過
訓
政
時
期
的
理
由
，
現
節
錄
於
次
.. 

甲
、
革
命
跛
壤
與
革
命
建
設
，
必
讀
相
輔
而
行
。
「
何
謂
革
命
之
建
設
?
革
命
之
建
設
者
，
非
常
之
建
設
也
，
亦
速
成
之
建
設
也
。
夫
建
設
固
有
尋
常
者

，
即
隨
社
會
趨
勢
之
自
然
，
因
勢
利
導
而
為
之
，
此
異
乎
革
命
之
建
設
者
也
。
革
命
有
非
常
之
破
壞
，
如
帝
制
為
之
嶄
絕
，
辱
制
為
之
推
翻
。
有
此
非
常
之
破

壞
，
則
不
可
無
非
常
之
建
設
。
是
革
命
之
破
撞
，
與
革
命
之
建
設
，
必
相
輔
而
行
，
猶
人
之
兩
足
，
鳥
，
之
雙
翼
也
。
惟
民
國
關
副
以
來
，
既
經
非
常
之
破
壞
，

而
無
非
常
之
建
設
以
繼
之
;
此
所
以
禍
亂
相
尋
，
江
流
日
下
，
武
人
專
橫
，
政
客
搗
亂
，
而
無
法
收
拾
也
。
版
此
非
常
之
時
，
必
組
非
常
之
建
設
，
乃
足
以
使

人
民
之
耳
目
一
新
，
與
國
更
始
也
。
此
革
命
方
略
之
所
以
為
必
要
也
。
」

乙
、
訓
政
時
踢
在
訓
導
人
民
，
實
行
地
方
自
治
。
「
試
觀
民
國
以
前
之
大
革
命
，
其
最
轟
轟
烈
烈
者
，
為
美
與
法0
美
國
一
經
革
命
而
後
，
所
定
之
國
體

，
至
今
百
餘
竿
而
不
簣
，•.•.•. 

長
治
久
安
，
文
明
進
步
，
經
濟
發
達
，
為
世
界
之
冠
。
而
法
國
一
經
革
命
之
後
，
則
大
亂
相
尋
，
國
體
五
更
，
兩
帝
制
而
三
共

和
。
至
八
十
年
後
，
窮
兵
贖
武
之
帝
，
為
外
敵
所
敗
，
身
為
降
虜
，
而
共
和
之
局
乃
定
。
較
之
美
國
，
其
治
亂
得
失
，
差
若
天
讀
者
，
其
故
何
也
9••••••• 

美
國

土
地
向
為
蠻
荒
大
陸
，
英
人
移
居
於
其
地
者
，
不
過
二
百
餘
年
。
英
人
素
富
於
冒
陳
精
神
自
治
能
力
，
至
美
而
後
，
即
建
設
自
治
團
體
，
隨
成
為
十
三
州
0

... 

其
未
獨
立
以
前
，
十
三
州
已
各
自
為
政
，
而
地
方
自
治
巳
極
發
達
。
故
其
立
園
，
之
後
，
政
治
蒸
蒸
日
上
，
以
其
政
治
之
基
礎
，
全
恃
地
方
自
治
之
發
達
也
。

•••••• 

法
國
則
不
然
。
法
雖
為
歐
洲
先
進
文
明
之
邦
，
人
民
聰
明
奮
厲
;
且
於
革
命
之
前
，
曾
受
百
十
年
哲
理
民
權
之
鼓
吹
，
文
摸
一
馳
美
國
之
先
例
，
猶
不
能
由

革
命
一
躍
而
幾
於
共
和
憲
政
之
治
者
，
其
故
何
也
?
以
彼
之
國
體
向
為
君
主
專
制
，
而
其
政
治
向
為
中
央
集
權
，
無
新
天
地
為
之
地
盤
，
無
自
治
為
之
基
礎

也
。
中
國
缺
憾
之
點
，
悉
與
法
伺
;
而
五
日
人
民
之
知
識
，
故
治
之
能
力
，
更
遠
不
如
法
國
。
而
予
猶
欲
由
革
命
，
一
躍
而
幾
於
共
和
憲
政
之
治
者
，
其
道
何
也

?
此
予
所
以
創
一
過
渡
時
期
為
之
補
故
也
。
在
此
時
期
，
行
約
法
之
治
，
以
訓
導
人
民
，
實
行
地
方
自
治
。
」

丙
、
訓
政
時
期
係
專
制
入
共
和
的
過
按
時
期
。
當
時
有
人
以
中
國
人
民
知
識
程
度
不
足
，
不
能
實
行
共
和
o

甚
至
美
國

J憲
法
學
者
古
德
話
，
有
關
袁
世
凱

稱
帝
之
事
。
「
袁
世
凱
之
流
，
必
以
為
中
國
人
民
知
識
程
度
如
此
，
必
不
能
共
和
o

曲
學
之
士
亦
曰
:
非
專
制
不
可
也
。
嗚
呼
!
牛
也
尚
能
敬
之
耕
，
馬
也
尚

能
教
之
乘
，
而
況
於
人
乎
!
今
便
有
見
幼
童
將
入
塾
讀
書
者
，
而
語
其
父
兄
曰
:
此
童
于
不
識
字
，
不
可
使
之
入
塾
讀
菁
也
，
於
理
過
乎
?
惟
其
不
識
字
，
故

氯
急
於
讀
書
也
。
況
今
世
界
人
類
，
已
達
於
進
化
童
年
之
運
，
所
以
自
由
平
等
之
思
想
日
漸
發
達
，
所
-
謂
世
界
潮
流
不
可
復
壓
者
也
。
故
中
國
今
日
之
當
共
和

，
猶
幼
童
之
當
入
塾
讀
書
也
。
然
入
塾
必
要
有
良
師
益
友
以
敬
之
。
而
中
國
人
員

?
d
初
進
共
和
之
治
，
亦
當
有
先
知
先
覺
之
革
命
政
府
以
敬
之
;
此
訓
政
之
時
期

，
所
以
為
專
制
入
共
和
之
過
渡
所
必
要
也
。
非
此
則
必
流
於
亂
也
。
•••••• 

夫
以
中
國
數
千
年
專
制
退
化
，
而
被
征
服
亡
國
之
民
族
，
一
旦
革
命
光
復
，
而
欲
成

立
一
共
和
憲
政
之
國
家
，
捨
訓
政
一
道
，
斷
無
封
速
逼
也
。
•••••. 

中
團
圓
萬
萬
之
人
民
，
由
遠
祖
初
生
以
來
，
素
為
專
制
君
主
之
奴
隸
，
向
來
多
有
不
識
為
主

合
於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
九

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二

0

人
，
不
敢
為
主
人
，
不
能
為
主
人
者
，
而
今
皆
當
為
主
人
矣
。
其
忽
而
擠
於
此
地
位
者
，
誰
為
為
之
，
孰
令
致
之
?
是
革
命
成
功
，
而
破
壞
專
制
之
成
果
也
。

此
為
我
國
有
見
以
來
所
未
有
之
變
局
，
吾
民
族
破
天
荒
之
創
舉
也
。
是
故
民
國
之
主
人
者
，
實
等
於
初
生
之
嬰
見
耳
。
革
命
黨
者
，
即
產
此
晏
見
之
母
也
。
既

產
之
矣
，
則
當
保
養
之
，
教
育
之
，
方
能
盡
革
命
之
貴
也
。
此
革
命
方
略
之
所
以
有
訓
政
時
期
者
，
為
保
養
教
育
此
主
人
，
成
年
而
後
遍
之
政
也
。
在
苦
專
制

、v
a‘
一
-

之
世
，
猶
有
伊
尹
、
周
公
者
，
於
其
國
主
太
甲
，
成
王
不
能
為
政
之
時
，
已
有
訓
政
之
事
。
專
制
時
代
之
臣
僕
'
尚
且
如
此
，
混
為
關
中
國
未
有
之
基
之
革
命

黨
，
不
尤
當
負
伊
尹
周
公
之
責
，
使
民
國
之
主
人
長
成
，
國
基
鞏
固
耶
!
」

丁
、
訓
政
時
期
行
使
革
命
民
權
。
訓
歧
時
期
由
革
命
黨
組
織
國
民
政
府
，
抱
負
統
治
責
任
，
輔
導
人
民
實
行
地
方
自
治
。
一
縣
地
方
自
治
完
成
，
則
一
縣

人
民
即
可
行
使
政
權
。
凡
一
省
全
數4
麟
，
皆
達
完
全
自
治
者
，
則
為
一
省
憲
政
開
始
時
期
。
全
國
有
過
半
載
省
分
達
至
憲
歧
闡
始
時
閣
，
即
開
國
民
大
會
，

中
央
統
治
權
則
歸
國
民
大
會
行
使
。
革
命
民
權
僅
實
行
於
訓
政
時
期
，
凡
完
成
地
方
自
治
之
縣
或
省
，
即
停
止
革
命
民
權
，
實
行
普
通
選
舉
，
還
政
於
民
。

建
國
大
綱
第
七
條
說.. 

「
凡
一
省
完
全
區
定
之
日
，
則
為
訓
政
開
始
之
時
，
而
軍
政
停
止
之
日
。
」
第
八
條
說
:
「
在
訓
蚊
時
期
，
政
府
當
派
曾
經
訓
練

考
試
合
格
之
員
，
到
縣
協
助
人
員
，
籌
備
地
方
自
治
。
其
程
度
以
全
縣
人
口
調
查
清
楚
，
全
縣
土
地
測
量
完
竣
，
全
輛
警
備
辦
過
妥
善
，
叫
境
道
路
修
築
成
功

;
而
其
人
民
會
受
四
權
使
用
之
訓
練
，
而
完
畢
其
國
民
之
義
務
，
誓
行
革
命
之
主
義
者
，
得
選
舉
縣
官
，
以
執
行
一
縣
之
政
事
，
得
選
舉
讀
且
似
議
立
一
縣
之

法
律
，
始
成
為
一
完
全
自
治
之
縣
。
」
第
十
六
條
→
說
:
「
凡
一
省
全
數
之
縣
，
皆
達
完
全
自
治
者
，
則
為
憲
政
開
始
時
期
;
國
員
代
表
會
得
選
舉
省
長
，
為
本

省
自
治
之
監
督
;
至
於
該
省
內
之
國
家
行
政
，
則
省
長
受
中
央
之
指
揮
。
」
第
二
十
三
條
說
:
「
全
國
有
過
半
數
省
分
達
至
聶
歧
開
始
時
期
，
副
全
省
之
地
方

自
治
完
全
成
立
暉
，
期
，
則
開
國
民
大
會
，
決
定
憲
法
而
頒
佈
之
。
」
第
二
十
四
條
說
:
「
憲
法
頒
佈
之
後
，
中
央
統
治
權
，
則
畸
於
國
民
大
會
行
使
之
;
即
國

民
大
會
對
於
中
央
政
府
官
員
，
有
選
舉
權
有
罷
免
權
，
對
於
中
央
法
律
，
有
創
制
權
有
接
決
權
。
」
第
二
十
五
條
-
說
:
「
聶
法
頒
佈
之
日
，
關
為
聶
法
告
成
之

時
;
而
全
國
國
民
則
依
憲
法
行
全
國
大
選
舉
。
國
民
歧
府
則
於
選
舉
完
畢
之
後
三
個
月
解
職
，
而
授
敢
於
民
選
之
政
府
，
是
為
建
國
之
大
功
告
成
。
」

先
生
確
起
民
主
政
治
實
行
，
必
須
以
地
方
自
治
為
垂
礎
。
所
以
在
一
省
底
定
之
時
，
即
訓
政
開
始
之
日
，
政
府
峰
派
曾
經
訓
練
考
試
合
格
人
員
，
協
助
各

縣
人
民
，
辦
地
方
自
治
。
一
縣
地
方
自
治
完
成
之
時
，
由
一
縣
訓
政
停
止
，
憲
政
開
始
之
日
。
民
權
不
是
天
賦
的
，
是
時
勢
和
湖
流
造
就
出
來
的
，
革
命
黨
應

造
成
民
槽
，
交
由
人
民
行
使
。
民
主
政
治
是
由
下
而
上
的
，
必
須
地
方
自
治
完
成
，
才
有
良
好
基
礎
，
才
可
以
實
行
普
通
選
舉
的
全
民
歧
治
。
民
權
主
義
第
一

講
，
先
生
批
評
盧
梭
天
賦
人
權
的
主
張
說
:
「
講
到
民
權
史
，
大
家
都
知
道
法
國
有
一
位
學
者
吽
做
盧
梭

0
•••••• 

盧
按•...•. 

民
約
論
中
立
論
的
棋
蟻
，
是
一
誡
人

民
的
權
利
，
是
生
而
自
由
平
等
的
，
各
人
都
有
天
賦
的
權
利
，
不
過
人
民
後
來
把
天
賦
的
權
利
放
棄
罷
了
。
...... 

但
就
歷
史
進
化
的
道
嗤
說
，
民
睡
不
是
天
生

出
來
的
，
是
時
勢
和
潮
流
造
就
出
來
的
。
故
推
到
進
化
的
歷
史
上
，
並
沒
有
盧
雄
所
說
的
那
種
事
實
。
」
試
看
英
美
兩
國
民
權
說
展
的
一
歷
史
，
使
可
知
民
權
不



是
天
生
的
，
而
是
時
勢
和
潮
流
造
就
出
來
的
。

英
國
現
行
的
普
選
制
度
，
是
，
漸
漸
發
展
的
，
從
一
六
八
九
年
算
起
，
經
過
了
二
百
四
十
年
。
英
國
三
二
五
年
，
頒
佈
大
聶
草
，
因
玉
的
權
力
始
受
到
限
制

。
一
六
八
九
年
頒
佈
權
利
法
典
，
貴
族
的
參
政
權
才
算
雄
定
。
一
八
三
二
年
國
會
改
革
案
，
選
舉
權
的
範
圍
擴
大
，
有
產
者
才
取
得
選
舉
權
。
一
八
六
七
年
改

革
案
，
城
市
的
工
人
取
得
選
舉
權
。
一
八
八
凶
年
改
革
案
，
鄉
村
的
農
人
始
有
選
舉
權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一
九
二
八
年
兩
次
改
革
渠
，
年
桶
二
十
一
歲
的
婦
女
，

才
取
得
選
舉
權
。
英
國
人
經
過
二
百
凶
十
年
的
奮
門
，
選
舉
權
逐
漸
普
及
，
才
造
成
今
天
英
國
的
普
選
制
度
。

美
國
現
行
的
普
選
制
度
，
也
經
過
一
百
三
十
年
的
奮
門
。
一
七
八
九
年
美
國
頒
佈
憲
法
，
造
成
世
界
上
第
一
甜
共
和
國
0

美
國
獨
立
宣
言
，
官
一
稱
人
是
生

而
自
由
平
等
。
但
美
國
民
主
政
府
成
立
時
，
人
民
的
選
舉
權
，
有
財
產
、
性
別
和
種
族
的
限
制
。
在
南
北
載
爭
後
，
目
憲
法
修
正
補
充
條
文
增
加
三
條
，
才
打
破

財
產
和
種
族
的
限
制
。
一
九
二
0
年
J憲
法
峰
正
補
充
條
文
增
加
一
條
，
才
打
破
性
別
的
限
制
，
凡
年
滿
二
十
一
歲
的
男
女
公
民
，
才
一
律
有
選
舉
權
。

先
生
革
命
目
的
，
是
要
建
設
為
民
所
有
，
為
民
所
治
，
為
民
所
享
的
中
華
民
國
。
他
決
不
假
民
主
之
名
，
行
專
制
之
簣
，
所
以
在
人
民
知
識
未
發
展
前
，

實
行
訓
政
時
期
，
訓
練
人
民
行
使
四
權
，
人
民
催
能
為
主
人
之
後
，
即
還
政
於
民
。
一
九
O
六
年
軍
政
府
宣
言
，
規
定
約
法
時
期
為
六
年
，
民
國
十
三
年
頒
佈

建
國
大
綱
，
訓
政
時
間
未
予
規
定
，
國
各
省
情
況
不
同
，
不
能
規
定
一
律
時
間
，
作
繭
自
縛
。
若
政
治
安
定
，
變
亂
不
生
，
以
一
縣
而
論
，
從
籌
備
地
方
自
治

時
期
至
完
成
時
期
，
六
年
期
間
，
必
可
大
功
告
成
。
全
國
實
行
憲
政
，
或
將
超
過
十
年
，
但
較
英
國
的
二
百
四
十
年
，
美
國
的
一
百
三
十
年
，
已
屬
後
來
居
上

。

革
命
民
權
是
實
行
於
訓
政
時
期
，
凡
自
顧
參
加
革
命
的
人
，
決
心
殼
中
心
民
國
的
人
，
就
可
以
行
使
民
權
。
其
他
的
人
，
在
訓
政
時
期
，
不
能
行
使
選
舉
、

罷
免
、
創
制
、
直
決
四
種
民
權
，
但
人
民
的
基
本
人
權
，
如
人
身
自
由
、
居
住
自
由
、
遷
徙
自
由
、
信
教
自
由
等
，
均
可
完
全
享
受
。
指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
宣
言
對
內
政
策
第
六
條
說
:
「
確
定
人
民
集
官
、
結
社
、
言
論
、
出
版
、
居
住
、
信
仰
之
完
全
自
由
權
。
」
所
以
在
訓
放
時
崩
，
不
能
行
使
政
權
的
人
民
，
有

享
受
各
種
基
本
自
由
的
權
利
。

戊
、
訓
政
時
期
決
非
開
明
專
制
，
更
非
階
級
專
政
。
有
人
以
為
訓
政
時
期
類
似
開
明
專
制
，
先
生
答
曰
:
「
開
明
專
制
者
，
切
以
一
專
制
為
目
的
;
而
訓
政

者
，
以
共
和
為
目
的
，
此
所
以
有
天
讀
之
別
也
。
譬
如
今
者
之
世
界
大
戰
事
，
凡
參
加
此
戰
爭
之
國
，
無
論
共
和
君
主
，
皆
一
律
停
止
憲
政
，
行
軍
政
o

向
來

人
民
之
行
動
自
由
、
言
論
自
由
、
集
會
自
由
，
皆
剝
奪
之
。
甚
且
飲
食
營
業
，
皆
歸
政
府
支
配
。
而
舉
國
無
有
異
議
;
且
觀
其
生
命
，
為
國
家
作
犧
牲
，
以
其

目
的
在
戰
勝
而
圖
存
也
。
人
之
已
行
聶
政
，
猶
且
停
之
。
況
我
憲
政
尚
未
發
生
，
方
欲
為
革
命
之
戰
爭
以
求
之
。
山
一
且
可
於
闢
輔
之
初
，
即
施
行
憲
歐
耶
?
此
誠

幼
稚
絕
倫
之
異
想
也
。
」

合
於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


三
民
主
義
鐘
頭
一
一
三

有
人
以
為
訓
政
時
期
，
與
階
級
專
敢
類
似
，
不
知
二
者
無
論
在
目
的
上
和
方
法
上
，
均
絕
對
不
同
。
訓
敢
時
期
的
目
的
，
在
扶
植
地
方
自
治
，
實
現
民
有

民
治
民
享
的
中
國
o

階
級
專
政
的
目
的
，
在
徹
底
消
攝
資
產
階
級
，
實
現
所
謂
財
產
公
有
制
。
在
方
法
上
有
兩
點
顯
著
的
不
同
。
一
、
訓
政
時
期
的
工
作
，
是

用
教
育
方
法
，
訓
練
人
民
行
使
政
權
，
協
助
人
民
籌
辦
自
治
，
決
不
用
武
力
來
強
制
壓
迫
。
階
級
專
政
就
是
列
車
所
說
的
，
「
獨
裁
是
鐵
的
統
制
」
'
「
強
制

的
壓
迫
剝
削
階
級
，
是
獨
裁
的
必
要
條
件
」
。
他
所
閥
的
方
法
，
是
以
武
力
壓
迫
，
使
人
民
害
怕
的
辦
法
。
二
、
訓
放
時
期
，
沒
有
參
加
革
命
的
人
民
﹒
不
唔

行
使
政
權
，
但
享
有
各
種
基
本
自
由
，
人
民
確
有
無
所
恐
懼
的
自
由
(
司2
旦
。
自
問

B
B

司
2

「
)
。
在
階
級
專
放
之
F
'
人
民
一
切
自
由
都
被
剝
奪
，
隨

時
都
可
以
被
清
算
被
屠
殺
，
過
著
恐
怖
相
奴
繭
的
生
活
。
所
以
訓
政
時
期
與
階
級
專
政
，
絕
不
能
相
提
並
論
。

陸
、
以
考
試
制
度
選
拔
父
務
人
員

人
類
常
有
自
誇
自
大
的
弱
點
，
有
此
一
一
貌
似
掘
明
的
人
，
常
言
過
其
實
，
自
命
不
凡
。
而
確
有
學
問
的
人
，
多
謙
恭
處
世
，
不
自
諾
大
。
由
表
面
掛
祟
，
頗

難
評
定
人
的
能
力
。

公
窮
人
員
就
是
國
家
的
統
治
人
員
。
中
外
歷
史
上
對
於
選
披
統
治
人
員
，
大
致
有
四
種
方
式
。
第
一
種
是
推
鷹
;
我
國
古
代
迫
放
人
才
，
多
由
於
推
庸
，
漢

代
的
鄉
車
里
選
，
也
是
一
種
推
繭
的
辦
法
。
第
二
種
是
評
選
，
魏
晉
的
九
品
中
正
，
就
是
評
選
。
但
評
選
常
不
免
偏
私
，
結
呆
，
上
口
問
無
寒
門
，
下
品
無
士
族

，
形
成
社
會
上
新
的
貴
接
制
度
。
第
三
種
是
退
學
，
這
是
歐
美
民
主
國
家
實
行
的
制
度
;
但
有
錢
有
勢
的
人
物
，
多
半
當
選
，
形
成
資
產
階
級
的
民
主
敢
治
。

第
四
種
是
考
試
。
中
國
考
試
制
度
，
由
隔
代
關
始
，
唐
代
完
成
。
自
唐
代
考
試
制
度
確
立
，
一
般
平
民
考
試
及
格
，
就
可
做
官
，
參
加
國
家
的
統
治
空
務
，
打

破
了
魏
晉
以
來
的
新
貴
族
制
度
。
中
國
社
會
上
借
般
的
消
戚
，
考
試
制
度
的
實
行
，
實
為
一
大
原
因
。

考
試
制
度
選
拔
人
才
，
比
較
公
平
。
參
加
考
試
的
人
，
不
分
貧
富
貴
賤
，
及
格
的
人
，
就
可
以
參
加
政
府
的
統
治
工
作
。
有
人
反
對
考
試
制
度
，
以
為
一

時
的
考
試
，
判
定
其
前
途
，
有
欠
公
平
。
實
則
選
喀
人
才
的
方
法
，
沒
有
其
他
的
方
式
，
比
考
試
更
客
觀
合
理
。
考
試
雖
非
矗
善
噩
美
，
但
確
是
切
頁
可
行
，

比
較
公
平
的
辦
法
。
社
會
上
有
錢
有
勢
的
人
，
常
以
人
事
關
係
'
取
得
優
越
地
位
。
而
無
錢
無
勢
的
人
，
只
有
參
加
公
平
的
考
謊
，
、
這
咚
區
→

'
A出
路
。
所
以

考
試
制
度
，
不
僅
是
選
故
全
國
人
才
的
辦
法
，
而
且
是
保
障
平
民
，
打
擊
權
貴
的
辦
法
。

中
山
先
生
為
拔
取
真
才
，
實
揖
有
能
政
府
，
決
定
實
行
考
試
制
度
，
以
救
選
舉
制
度
之
窮
。
民
國
前
六
年
演
講
「
三
民
主
義
與
中
國
之
前
途
」
晶

.• 

「
平

等
自
由
，
原
是
國
民
的
權
利
，
但
官
吏
封
是
國
民
公
僕
。
美
國
官
吏
，
有
由
選
舉
得
來
，
有
由
委
任
得
來
的
。
從
前
本
無
考
試
的
制
度
，
所
以
無
論
是
選
舉
，



基
否
任
，
皆
有
很
大
的
流
弊
。.••..• 

考
選
本
是
中
國
始
創
的
，
可
惜
那
制
度
不
好
，
剖
被
外
國
學
去
，
改
良
之
後
，
成
為
美
咐
。
英
國
首
先
仿
行
考
選
制
度
，

美
國
也
漸
取
法
;
大
凡
下
敝
官
吏
，
必
要
考
試
合
格
，
方
得
，
妻
任
。
自
從
行
了
此
制
，
美
國
故
治
方
有
起
色
。
但
是
他
只
能
用
於
下
級
官
吏
，
並
且
考
避
之
權

，
仍
然
在
行
政
部
門
之
下
，
雖
少
有
補
故
，
也
是
不
完
全
的
。
所
以
將
來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，
必
要
設
獨
立
機
闕
，
專
掌
考
試
權
。
太
小
官
吏
必
績
考
試
，
定
了

他
們
的
資
格
;
無
論
那
官
吏
是
由
選
舉
的
，
州
或
是
由
委
任
的
，
必
氯
合
格
之
人
，
方
為
有
效
。
這
便
可
以
除
封
盲
從
極
遲
，
歧
任
用
私
人
的
流
擇
。
」

民
國
五
年
演
講
「
採
用
五
權
分
立
制
以
救
三
權
鼎
力
之
弊
」
說
:
「
稽
諸
古
苦
，
泰
西
各
國
大
都
係
貴
族
制
度
，
非
貴
族
不
能
作
官
。
我
國
昔
時
唯
亦
有

此
弊
，
然
世
時
之
制
擾
，
考
試
之
制
行
，
無
論
貧
民
貴
族
，
一
經
考
試
合
格
，
即
可
作
官
，
備
位
卿
相
，
亦
不
為
惜
。
此
制
最
扁
平
允
，
為
一
本
西
各
國
所
無

o

厥
後
英
人
首
倡
文
官
考
試
，
實
取
法
於
我
，
而
法
德
諸
國
繼
之
。
美
國
以
共
和
國
體
，
其
政
權
常
為
故
黨
所
把
持
，
一
員
才
反
致

d
d伐
。
故
自
華
盛
頓
後
，
除
林

肯
外
，
其
餘
之
大
總
統
，
均
不
能
有
所
設
施
。
至
羅
斯
福
(
斗
宮
。
已
。2

月
。
。
m
o
z
=
)始
力
矯
此
弊
。
故
繼
任
之
總
統
如
塔
夫
膩
、
威
爾
湛
，
均
一
時
之
選

，
各
有
所
樹
立
。
然
而
共
和
國
家
首
重
選
舉
，
所
選
之
人
，
其
真
實
學
問
如
何
，
每
易
為
世
人
所
忽
。
故
點
者
得
乘
時
取
勢
，
以
售
其
獻
。
今
若
實
行
考
試
制

度
，
則
一
省
之
內
，
廳
取
得
高
等
文
官
資
格
者
幾
人
，
普
通
資
格
者
幾
人
，
議
具
資
格
者
幾
人
，
就
此
資
格
中
再
加
以
選
畢
;
則
被
遣
學
之
資
格
岐
制
甚
戚
，

自
能
真
才
輩
出
。.•••.• 

要
之
，
有
考
選
制
度
拔
選
真
才
，
則
國
人
倖
進
之
心
，
必
可
稍
稍
飲
抑
。
」

民
國
十
年
演
講
五
權
憲
法
，
指
出
當
時
美
國
服
制
還
畢
權
的
辦
法
，
與
現
代
平
等
自
由
的
潮
流
相
反
。
人
民
的
選
舉
權
廳
添
加
服
制
，
實
行
普
通
選
舉
;

但
被
選
舉
權
應
加
以
限
制
。
先
生
說

•• 

「
普
通
選
舉
權
雖
然
是
好
，
究
竟
要
選
甚
麼
人
才
好
呢
?
如
果
沒
有
一
個
標
準
，
單
行
普
通
還
唱
，
也
可
以
生
出
流
弊

。
那
些
一
被
選
舉
的
人
，
常
是
擁
有
若
干
財
產
，
才
算
是
合
格
。
依
兄
弟
想
來
，
當
議
員
和
官
吏
的
人
，
必
定
是
有
才
有
德
，
或
者
有
甚
國
能
幹
'
才
是
勝
任
愉

快
的
。
如
果
沒
有
才
，
沒
有
德
，
叉
沒
有
甚
麼
能
幹
'
單
靠
有
錢
來
作
議
員
和
官
吏
;
那
麼
將
來
所
做
的
成
績
，
便
不
閥
可
知
了

O
i
-
-
-

我
們
中
國
有
一
個
古

法
，
那
個
古
法
就
是
考
試
。
••.•.. 

講
到
這
儡
古
法
，
在
中
國
從
前
專
制
時
代
，
用
的
時
候
尚
少
。•••••• 

君
主
以
用
人
為
專
賣
，
所
以
他
能
搜
羅
天
下
的
人
才
。

到
了
今
日
的
時
代
，
人
民
沒
有
工
夫
去
做
這
件
事
。
所
以
任
用
官
吏
，
君
主
時
代
可
以
不
用
考
試
'
，
共
和
時
代
考
試
是
不
可
少
的
。..•••• 

這
個
方
法
可
以
算
是

兄
弟
個
人
獨
創
出
來
的
，
並
不
是
向
外
國
學
者
抄
祖
現
出
來
的
。
憲
法
中
能
夠
加
入
這
個
制
度
，
我
想
一
定
是
很
完
備
，
可
以
通
行
無
蝶
的
。
」

考
試
制
度
是
中
國
的
古
法
，
確
能
拔
取
真
才
，
消
棋
社
會
階
級
。
但
從
明
朝
起
，
考
試
方
法
不
善
，
引
起
許
多
流
弊
。
所
以
先
生
主
張
採
用
考
試
制
度
的

精
神
，
不
是
恢
復
明
清
時
代
考
試
的
方
法
。
在
君
主
時
代
，
用
人
之
權
在
君
主
，
可
以
訪
求
天
下
人
才
，
考
試
僅
是
選
拔
人
才
的
一
曲
方
法
。
共
和
時
代
主
權

在
民
，
一
般
人
民
沒
有
時
間
和
地
位
，
去
搜
羅
天
下
的
人
才
。
所
以
在
共
和
時
代
，
考
試
是
不
可
少
的
。
共
和
時
代
官
吏
的
選
斌
，
要
用
考
試
;
就
是
議
員
的

資
格
，
也
要
用
考
試
決
定
。
共
和
時
代
廳
實
行
普
通
選
舉
，
選
舉
權
的
資
格
不
應
限
制
;
但
被
選
舉
權
的
資
格
，
一
定
要
經
過
考
試
，
取
得
讀
員
資
格
，
然
後

合
於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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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被
選
舉
權
。
這
樣
，
就
可
以
濟
代
議
敢
抬
之
窮
，
使
有
錢
有
勢
的
人
，
不
能
操
縱
把
持
選
舉
，
使
民
主
敢
、
的
空
有
其
名
。

取
國
憲
敢
未
實
行
前
，
先
生
主
張
以
黨
起
國
，
以
黨
治
國
。
到
了
憲
敢
時
期
，
革
命
黨
應
還
敢
於
民
，
實
行
全
民
故
治
。
政
府
的
統
治
人
員
，
則
用
考
試

方
法
，
拔
取
全
國
真
才
，
共
同
負
責
統
治
。
建
國
大
綱
第
十
五
條
說
:
「
凡
候
選
及
任
命
官
吏
，
無
論
中
央
與
地
方
，
皆
頭
經
中
央
考
試
銓
定
資
格
者
乃
可
。

」
這
是
合
情
合
理
的
主
張
，
天
下
為
溢
的
精
神
;
國
家
的
統
治
權
，
不
由
一
黨
包
辦
，
而
公
之
於
全
國
有
才
有
能
的
人
士
。
我
們
看
俄
共
統
治
蘇
俄
已
有
六
十

時
年
，
從
未
聞
舉
行
考
試
。
這
就
是
所
謂
一
黨
專
政
，
一
黨
包
辦
統
治
權
，
與
民
主
自
由
的
潮
流
完
全
違
背
。

朵
、
以
監
察
剎
度
維
護
政
治
清
明

人
類
多
是
自
私
自
利
的
，
草
屋
權
力
的
人
，
常
有
濫
用
權
力
的
傾
向
。
敢
府
的
大
小
官
吏
都
握
有
相
當
權
力
，
但
是
自
私
自
利
的
人
)
時
有
違
法
舞
弊
的

現
象
。
考
試
只
能
判
斷
人
的
能
力
，
不
能
判
斷
人
的
道
德
。
所
以
先
生
一
面
主
張
建
立
考
試
制
度
，
拔
取
全
國
真
才
;
一
面
主
張
建
立
監
祟
制
度
，
防
止
官
吏

濫
用
權
力
。

民
國
前
六
年
演
講
「
三
民
主
義
與
中
國
之
前
途
」
說
:
「
那
五
權
除
剛
才
所
說
的
三
權
之
外
，
尚
有
兩
種
，
一
為
考
試
權
，

•••••• 

一
為
監
察
權
，
專
管
監

督
彈
劫
的
事
。
這
種
機
闕
，
無
論
何
國
皆
必
有
的
，
其
瑾
由
為
人
所
易
曉
。
但
是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，
這
機
關
定
要
獨
立
b

中
國
從
古
以
來
，
都
有
御
史
台
主
持

風
憲
，
然
亦
不
過
君
主
的
蚊
祿
，
沒
有
中
用
的
道
理
。
就
是
現
在
立
憲
各
國
，
沒
有
不
是
立
法
機
關
兼
有
監
察
的
權
限
。
那
權
眠
雖
然
有
強
有
弱
，
總
是
不
能

獨
立
，
因
此
生
出
無
數
弊
端
。
比
方
美
國
糾
祟
權
屬
議
會
掌
握
，
往
往
濫
用
此
權
，
挾
制
行
敢
機
關
，
使
他
不
能
不
俯
首
聽
命
，
因
此
常
常
成
為
議
院
專
制
。

除
非
有
雄
才
大
略
的
大
總
統
，
如
林
肯
、
麥
堅
且
也
、
羅
斯
福
等
，
才
能
達
到
行
故
獨
立
的
目
的
。
況
且
照
常
理
上
說
，
裁
判
人
民
的
磯
關
已
經
獨
立
，
裁
判
官

吏
的
機
關
，
卸
仍
在
別
的
機
關
之
手
，
故
也
是
理
論
上
說
不
去
的
，
故
這
機
關
也
要
獨
立
。
」

民
國
十
年
演
講
五
權
憲
法
說
:
「
從
前
美
國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有
一
位
教
授
吽
做
喜
斯
羅
，
他
著
了
一
本
書
，
吽
做
自
由
。
他
胡
:
忌
怯
的
三
種
是
不
夠
用

的
，
要
主
張
四
權
。
禪
四
權
的
意
思
，
就
是
要
把
國
會
中
的
蟬
劫
叫
懼
，
拿
出
來
獨
立
，
用
彈
劫
位
和
立
法
權
司
法
權
行
放
權
作
為
山
種
分
立
。
他
的
用
意
，
以
為

國
會
有
了
彈
劫
權
，
那
些
狡
娟
的
議
員
，
往
往
利
用
這
個
權
來
壓
制
政
府
，
弄
得
敢
府
一
舉
一
動
都
不
自
由
，
所
謂
動
J輒
得
咎
。
他
的
一
一
起
甜
用
意
，
雖
然
不
能

說
是
十
分
完
善
，
但
是
他
能
夠
做
這
本
書
，
發
表
他
的
意
見
，
便
可
見
美
國
裡
頭
，
已
經
有
人
先
覺
悟
了
。
」

民
權
主
義
封
閉
六
講
說
:
「
監
察
權
就
是
蟬
劫
權
，
外
國
現
在
也
有
這
種
權
，
不
過
把
他
放
在
立
法
機
關
之
中
，
不
能
殉
獨
立
成
一
種
治
權
罷
了
。
」

D 'O~f!畫 E



孫
文
學
說
第
六
章
說
:
「
俟
全
國
平
定
後
六
年
，
各
縣
已
達
完
全
自
治
者
，
皆
得
選
舉
代
表
一
人
，
組
織
國
民
大
會
，
制
定
五
權
憲
法
，
以
五
院
制
為
中

央
敢
府
。•••••• 

各
院
人
員
失
幟
，
由
監
祭
院
向
國
民
大
會
蟬
劫
之
o

監
察
院
人
員
失
職
，
則
國
民
大
會
自
行
彈
劫
而
罷
免
之
。
」

監
察
權
就
是
彈
劫
權
。
中
國
從
秦
漢
時
代
，
已
建
立
監
察
制
度
，
御
史
大
夫
為
三
公
之
一
，
負
扭
監
察
責
任
。
但
叫
史
文
夫
係
副
丞
祠
，
監
察
權
附
屬
於

丞
相
，
沒
有
獨
立
行
使
。
唐
代
中
央
政
府
設
三
省
一
台
;
三
省
是
中
書
、
門
下
、
尚
書
三
省
，
一
台
是
關
史
台
。
關
史
台
係
獨
立
穢
桶
，
不
屬
於
三
省
，
監
察

權
始
獨
立
行
使
o

儡
史
台
的
職
藹
，
是
糾
崇
尚
書
省
六
部
官
吏
及
各
州
縣
的
官
吏
。
宋
代
因
襲
唐
制
，
仿
設
叫
史
台
。
明
代
監
-
祟
穢
構
改
為
都
裝
院
，
「
察
糾

內
外
百
司
之
官
邪
」
。
叉
設
有
「
六
科
給
事
中
」
'
掌
「
侍
從
規
諜
補
關
拾
遺
，
稽
查
六
部
百
司
之
職
」o給
事
中
官
小
權
大
，
對
皇
帝
甜
侖
，
-
認
為
不
當
的

，
可
以
「
封
遺
執
奏
」
。
清
代
國
白
頭
明
制
，
設
都
察
院
及
六
科
給
事
中
。
但
清
制
係
皇
帝
獨
裁
，
重
要
詔
命
不
經
六
部
，
六
科
給
事
中
已
無
-
權
力
，
形
同
虛
設

。
自
秦
漢
以
至
明
清
，
監
察
制
度
時
有
改
變
，
但
注
意
料
蟬
官
都
，
則
是
相
同
。
自
唐
代
起
，
以
考
試
制
度
選
拔
人
才
於
未
用
之
先
，
以
監
區

-
A制
度
糾
蟬
官
吏

於
既
用
之
後
，
官
更
有
所
一
顧
忌
，
不
敢
任
性
妄
為o
中
國
專
制
敢
體
不
至
完
全
黑
暗
，
而
有
若
干
光
明
，
這
兩
種
制
度
確
有
很
大
功
用
。

歐
美
民
主
國
家
都
有
監
察
權
，
但
監
察
權
附
屬
於
議
會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後
，
各
民
主
國
家
已
知
國
會
不
能
充
分
行
使
監
察
權
，
產
生
了
監
察
長
制

(
。B
E
E
B
S

的
可
叩
門
。
自
)
。
監
察
長
制
發
瘋
於
北
歐
的
瑞
典
，
一
八

O
九
年
創
立
。
此
制
由
國
會
任
命
一
名
官
員
，
受
理
及
調
查
人
民
權
益
被
侵
害
所
提

起
之
申
訴
案
件
，
對
故
府
機
關
或
公
務
人
員
之
違
法
失
職
，
採
取
糾
正
措
施
，
以
謀
適
當
救
濟
之
制
度
。
瑞
典
實
行
監
察
長
制
，
有
百
餘
年
，
並
未
發
生
影
響

。
一
九
五
四
年
丹
麥
採
用
監
察
長
制
，
制
訂
監
察
長
法
，
始
引
起
各
民
主
國
家
的
注
意
。
英
國
一
九
六
七
年
採
用
此
制
，
制
討
國
會
監
祟
長
法
(
吋

Z
E

丘
，

ω
B
g
g
3
9

日
且
也
呂
立
〉

2
)

，
始
發
生
重
大
影
響
。
監
察
長
制
在
英
國
實
行
後
，
引
起
廣
泛
注
意
，
美
國
、
西
德
、
愛
闢
蘭
、
組
西
蘭
、
奧
地
利
、

澳
大
利
亞
等
國
，
或
已
採
用
，
或
在
討
論
之
中
。
監
察
權
直
接
由
國
會
行
使
，
不
易
發
生
妓
果
，
應
由
國
會
組
織
機
構
獨
立
行
使
，
已
是
許
多
國
家
和
學
者
共

同
的
意
見
。
(
參
閱
張
劍
寒
著
.. 

監
察
長
制
度
之
發
生
與
發
展
。
此
文
載
於
憲
敢
思
潮
季
刊
第
十
二
期
)

現
代
化
的
國
家
是
福
利
國
家
，
現
代
化
的
故
治
是
服
務
敢
治
;
因
為
注
重
人
民
的
福
利
，
行
敢
職
務
日
增
，
行
政
權
力
日
大
。
行
政
權
力
愈
大
，
制
止
權

力
濫
用
的
需
要
，
更
加
迫
切
。
歐
美
傳
統
的
監
察
制
度
，
已
不
能
因
應
時
代
的
需
要
，
所
以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後
，
發
生
了
新
的
行
政
監
察
制
度
。
監
察
長

制
，
與
中
山
先
生
創
立
的
監
察
獨
立
甜
度
，
有
類
似
之
處
。
先
生
逝
世
數
十
年
之
後
，
監
察
權
獨
立
行
使
的
觀
念
，
已
盛
行
於
民
主
各
國
，
雖
不
能
說
是
受
先

生
的
影
響
，
但
先
生
的
真
知
灼
見
，
已
得
到
事
實
的
證
明
。

先
生
認
為
國
會
兼
有
監
察
權
，
狡
謂
的
議
員
，
可
以
利
用
彈
劫
權
，
要
挾
行
敢
機
闕
，
失
去
監
察
的
意
義
。
所
以
先
生
主
張
監
祟
權
獨
立
行
使
，
以
糾
彈

中
央
及
地
方
的
官
吏
。
先
生
主
張
的
監
察
權
，
不
是
恢
復
中
國
固
有
的
制
度
，
而
是
採
用
監
察
權
獨
立
行
使
的
精
神
。
但
濫
用
職
權
的
弊
端
，
不
僅
是
掌
握
權

合
H
F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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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力
的
官
吏
;
就
是
監
察
人
員
，
也
有
濫
用
權
力
的
可
能
。
所
以
中
山
先
生
主
張
「
監
察
人
員
失
職
，
則
國
民
大
會
自
行
禪
劫
而
罷
免
之
。
」

捌
、
確
認
人
氏
有
限
度
的
財
產
權

人
類
從
畜
牧
時
代
開
始
，
已
從
原
始
共
產
時
代
，
形
成
財
產
私
有
制
度
。
私
有
財
產
是
一
般
人
生
活
的
保
障
，
剝
削
或
搶
劫
人
民
的
財
產
，
是
違
反
一
般

人
性
的
。
孟
子
梁
恩
王
章
上
說
:
「
無
恆
產
而
有
恆
心
者
，
惟
士
為
能
。
若
民
，
則
無
恆
產
，
因
無
恆
心
Q

茍
無
恆
心
，
放
辟
掛
侈
，
無
不
為
已

O
i
-
-
-

故
明

君
制
民
之
產
，
必
俊
仰
足
以
事
父
母
，
俯
足
以
畜
妻
子
，
樂
歲
終
身
飽
，
凶
年
免
於
死
亡
;
然
後
驅
而
之
善
，
故
民
之
從
之
也
嘔
。
」
孟
子
認
為
人
民
私
有
的

財
產
，
必
領
仰
足
以
事
父
母
，
俯
足
以
畜
妻
子
;
人
民
不
饑
不
寒
，
才
可
以
服
從
敢
府
的
命
令
。
意
大
利
的
馬
基
維
利
，
起
為
一
個
故
府
若
要
成
功
，
必
先
要

保
護
人
民
的
生
命
財
產
;
人
類
比
較
容
易
忘
掉
他
們
父
親
的
死
亡
，
但
不
易
忘
掉
他
們
財
產
的
喪
失
。
從
人
類
有
歷
史
以
來
，
私
有
財
產
的
制
度
，
早
已
根
深

蒂
固
。

一
七
七
六
年
美
國
揖
立
宣
言
論
:
「
人
生
而
平
等
，
人
均
由
上
帝
賜
與
一
定
之
天
賦
權
利
，
其
中
有
生
命
之
權
利
，
自
由
之
種
利
，
以
及
追
求
幸
福
之
權

利
。••..•. 

英
王
己
煽
動
吾
人
內
亂
，.•...• 

不
論
對
於
男
女
、
老
幼
、
財
產
、
均
橫
加
迫
害
。
」
獨
立
宣
言
所
謂
追
求
幸
福
的
權
利
，
已
包
括
財
產
權
在
月
，
最

後
並
說
明
迫
害
人
民
的
財
產
，
是
英
王
的
一
個
罪
惡
。

一
七
八
九
年
法
國
革
命
人
權
宣
言
，
確
一
起
人
民
的
財
產
權
，
是
天
賦
的
不
可
讓
興
的
權
利
。
人
權
宣
言
第
二
條
說
:
「
一
切
故
治
上
之
結
合
，
目
的
皆
在

於
維
持
人
類
天
賦
而
不
可
讓
與
的
諸
權
利
;
此
等
權
利
為
自
由
、
財
產
、
生
命
之
安
全
，
及
對
於
壓
制
的
抵
抗
。
」
第
十
七
條
說
:
「
財
產
為
神
聖
不
可
侵
犯

之
權
利
;
非
因
依
法
規
定
之
公
共
需
要
，
並
給
予
以
正
當
之
事
先
決
定
之
賠
償
者
，
不
得
剝
奪
各
人
之
所
有
權
。
」

歐
美
人
士
對
於
財
產
權
，
認
為
是
天
賦
不
可
讓
與
之
權
利
。
但
產
業
革
命
後
，
資
本
主
義
發
生
流
弊
，
社
會
主
義
相
繼
興
起
，
多
主
張
廢
除
私
有
財
產
制

度
。
在
中
國
首
先
探
納
社
會
主
義
原
則
的
，
中
山
先
生
是
第
一
人
。
但
他
知
道
廢
企
私
有
財
產
制
度
，
違
反
人
性
，
所
以
承
認
伯
人
有
岐
度
的
財
產
權
。
孫
文

學
說
第
八
章
說
:
「
倫
敦
腕
陳
後
，
則
一
曾
留
歐
洲
，
以
實
行
考
察
其
故
治
風
俗
，
...•.. 

始
知
徒
致
國
家
富
強
，
民
權
發
達
，
如
歐
洲
列
強
者
，
過
未
能
登
斯
民

於
極
樂
之
鄉
也
。
是
以
歐
洲
志
士
猶
有
社
會
革
命
之
運
動
也
。
于
欲
為
一
勞
永
逸
之
計
，
乃
採
取
民
生
主
義
，
以
與
民
族
民
權
問
題
，
向
時
解
決
，
此
三
民
主

義
之
主
張
所
由
完
成
也
。
」
民
生
主
義
就
是
社
會
主
義
，
但
不
主
張
廢
除
私
有
財
產
制
度
，
而
主
張
平
均
地
權
，
制
止
大
地
主
的
產
生
，
承
諾
人
民
有
限
度
的

土
地
所
有
權
。
主
張
節
制
私
人
資
本
，
發
達
國
家
資
本
，
制
止
大
資
本
家
的
產
生
，
承
認
人
民
有
限
度
的
資
本
所
有
權
。



平
均
地
權
的
辦
法
，
是
適
合
人
性
，
合
情
合
理
的
辦
法
。
民
生
主
義
第
二
講
說
:
「
解
決
土
地
問
題
的
辦
法
，
....•• 

就
在
平
均
地
權
。
•..••. 

講
到
了
這
個

問
題
，
地
主
固
然
要
生
一
種
害
怕
的
心
理
。
但
是
照
我
們
中
國
國
民
黨
的
辦
法
，
現
在
的
地
主
還
是
可
以
安
心
的
。
這
檯
辦
法
是
甚
囡
呢
?
就
是
政
府
照
地
價

收
說
，
和
照
地
價
收
買
。•••••• 

地
價
都
由
地
主
報
到
政
府
，
政
府
照
他
們
所
報
的
地
價
來
收
稅
。.•••.• 

地
主
如
果
以
多
報
少
，
他
一
定
怕
政
府
要
照
價
收
買
，

吃
地
價
的
虧
。
如
果
以
少
報
多
，
他
又
怕
政
府
要
照
慣
抽
稅
，
吃
重
視
的
虧
。
在
利
害
兩
方
面
五
相
比
較
，
便
一
定
不
情
顧
多
珊
，
也
不
惜
麒
少
報
，
要
定
一

個
折
中
的
價
值
，
把
實
在
的
地
價
報
告
政
府
。
地
主
既
具
報
折
中
的
市
債
，
甜
甜
圳
麼
，
政
府
和
地
主
自
然
是
兩
不
吃
虧
。
地
價
定
了
以
後
，
我
們
便
要
有
一
種
法

律
的
規
定
，••...• 

就
是
以
後
所
加
之
價
，
完
全
歸
為
公
有
。
因
各
地
價
漲
高
，
是
由
於
社
會
改
良
，
和
工
商
業
的
進
步
。

.••... 

由
這
撞
改
良
和
進
步
之
後
，
所

漲
高
的
地
價
，
應
該
歸
之
大
眾
，
不
應
該
輔
之
私
人
所
有
。.••.•• 

以
前
有
產
業
的
人
，
決
不
至
吃
虧
;
和
歐
美
所
謂
收
歸
國
有
，
把
人
品
已
經
有
的
產
業
，
都

搶
去
政
府
裡
頭
，
是
大
不
相
同
。
」

「
中
國
要
解
決
民
生
問
題
，
想
求
一
勞
、
永
逸
，
單
靠
節
制
私
人
資
本
的
辦
法
，
是
不
足
的
，
•..••• 

還
要
發
達
國
家
的
資
本
，
...••• 

振
興
實
業
。
振
興
實
業

的
方
法
很
多
，
第
一
是
交
通
工
業
，
••.••• 

塑
稟
鎮
產
，.•••.. 

第
三
是
工
業
。•...•• 

如
果
不
用
國
家
的
力
量
去
經
營
，
任
由
中
國
私
人
或
者
外
國
商
人
來
經
營
，
將

來
的
結
果
，
也
不
過
是
私
人
資
本
的
發
達
，
也
要
生
出
大
富
階
級
的
不
平
均
。•••••• 

我
們
解
決
民
生
問
題
的
方
法
，•••••• 

是
要
用
一
種
思
患
預
防
的
方
法
，
來

阻
止
私
人
的
大
資
本
，
防
備
將
來
貧
富
不
均
的
大
毛
病
。
」

先
生
主
張
發
達
國
家
資
本
，
防
備
將
來
貧
富
不
均
的
毛
病
;
同
時
主
張
人
民
可
以
經
營
小
規
模
的
工
業
，
承
認
人
民
有
岐
度
的
資
本
所
有
權
。
實
業
計
劃

第
一
計
劃
說
:
「
中
國
實
業
之
開
發
，
應
分
兩
路
進
行•• 

一
、
個
人
企
業
;
二
、
國
家
經
營
是
也
。
凡
夫
事
業
之
可
以
委
譎
個
人
，
或
其
較
國
家
經
營
為
適
宜

者
，
應
任
個
人
為
之
;
由
國
家
獎
勵
，
而
以
法
律
保
護
之
O
i
-
-
-

至
其
不
能
委
諸
個
人
及
有
獨
占
性
質
者
，
應
由
國
家
經
營
之
。
」

先
生
所
提
辦
法
，
本
於
公
理
，
合
於
人
惰
，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後
，
隨
著
世
界
潮
流
的
趨
勢
，
已
走
向
民
生
主
義
的
道
路
。
一
九
凶
九
年
匈
牙
利
憲

法
，
一
九
五
二
年
技
蘭
憲
法
，
對
於
土
地
問
題
，
均
採
用
平
均
地
權
的
原
則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英
國
工
黨
執
政
，
對
於
資
本
問
過
，
採
用
個
人
企
業
國
家
經
營
兩

路
進
行
。
歐
洲
所
謂
共
產
國
家
，
如
蘇
俄
、
技
蘭
、
捷
克
、
匈
牙
利
、
南
斯
拉
夫
、
羅
馬
尼
亞
、
保
加
尼
亞
，
在
其
憲
法
之
內
，
均
保
障
人
民
的
財
產
繼
承
權

，
就
是
承
認
私
人
有
限
度
的
財
產
權
。

一
八
四
八
年
馬
克
斯
、
恩
格
斯
的
共
產
黨
宣
言
，
提
出
若
干
具
體
主
張
，
其
合
理
的
主
振
，
如
集
中
銀
行
信
用
於
國
家
之
手
，
集
中
交
通
機
關
於
國
家
之

手
，
徵
收
高
度
累
進
的
所
得
說
，
公
立
學
校
的
一
切
見
童
都
受
免
費
教
育
，
逐
漸
廢
除
鄉
村
與
城
己
的
區
可
等
，
現
在
的
自
由
國
家
，
大
體
上
多
已
實
行
。
其

不
能
實
行
的
，
就
是
「
廢
止
繼
承
權
」
一
項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蘇
俄
革
命
後
，
實
行
馬
克
斯
主
義
，
一
切
產
業
收
歸
公
有
，
廢
止
繼
承
權
。
結
果
，
蘇
俄
經
濟
崩

合
於
人
性
的
革
命
方
略

二
七



二
八

潰
，
共
黨
政
權
動
搖
。
列
寧
不
得
已
，
於
一
九
一
二
年
改
用
新
經
濟
政
策
，
承
認
人
民
有
限
度
的
財
產
權
。
蘇
俄
一
九
三
六
年
頒
佈
憲
法
，
自
稱
是
世
界
最
好

的
憲
法
，
關
於
經
濟
方
面
的
規
定
，
仍
是
維
持
新
經
濟
政
策
的
辦
法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後
，
歐
洲
產
生
的
共
產
國
家
，
對
人
民
執
行
鐵
的
統
治
，
剝
奪
人

民
政
治
上
的
一
切
自
由
;
但
在
經
濟
設
施
上
，
不
能
不
採
用
列
寧
的
新
經
濟
政
策
，
承
認
人
民
有
限
度
的
財
產
權
。
蘇
俄
在
焦
頡
爛
額
之
後
，
迫
於
事
實
需
要

，
不
能
不
改
弦
更
張
，
不
知
不
聲
中
走
向
民
生
主
義
的
道
路
。
可
知
中
山
先
生
的
主
張
，
確
是
合
於
人
性
，
合
於
人
辜
的
需
要
。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
玖
、
結
語

孫
文
學
說
第
八
章
說
:
「
夫
事
有
順
乎
天
理
，
應
乎
人
情
，
順
乎
世
界
之
潮
流
，
合
乎
人
情
之
需
要
，
而
為
先
知
先
居
者
決
志
行
之
，
則
斷
無
不
成
者
也

。
」
天
理
就
是
真
理
公
理
，
人
情
就
是
人
性
人
心
。
三
民
主
義
的
原
理
，
是
順
應
世
界
的
潮
流
;
三
民
主
義
的
方
略
，
是
適
合
人
性
的
需
要
。

人
類
是
政
治
的
動
物
，
能
自
覺
的
合
盞
，
組
成
社
會
和
國
家
。
人
類
謀
生
存
的
行
為
，
最
主
要
的
是
政
治
行
為
。
代
表
國
家
政
治
行
為
的
，
就
是
政
府
。

所
以
革
命
的
目
的
，
在
造
成
良
好
政
府
，
為
人
民
服
務
。
我
們
是
中
國
人
，
要
改
革
政
治
，
當
然
以
中
國
為
起
點
。
如
何
振
作
人
心
，
造
成
良
好
政
府
，
復
興

中
國
呢
?
中
山
先
生
為
實
現
其
偉
大
崇
高
的
理
想
，
特
規
劃
合
情
合
理
的
方
略
。

人
類
自
私
自
利
的
居
多
數
，
顧
奮
門
犧
牲
的
則
是
少
數
，
為
造
成
良
好
政
府
，
首
先
要
立
黨
，
聯
合
志
士
仁
人
，
共
同
為
理
想
奮
門
。
立
黨
之
後
，
即
應

宣
傳
主
義
，
爭
取
人
民
的
同
情
和
贊
助
，
所
以
革
命
工
作
，
宣
傳
要
用
九
成
，
武
力
只
用
一
成
。
人
民
贊
助
革
命
，
建
立
革
命
政
府
之
時
，
全
國
人
民
及
文
武

官
吏
，
為
表
示
正
心
誠
意
，
放
忠
民
國
，
應
一
律
宣
誓
，
以
團
結
全
國
人
心
。
中
國
人
民
三
千
年
來
，
受
專
制
政
府
的
統
治
，
多
不
知
為
主
人
，
不
能
為
主
人

;
為
實
現
為
民
所
治
的
故
治
，
不
能
不
經
一
過
渡
的
時
期
，
所
以
在
革
命
方
略
中
，
將
規
定
一
訓
政
時
期
。
訓
政
時
期
結
束
，
憲
政
時
期
開
始
，
革
命
黨
還
敢

於
民
;
國
家
的
統
治
人
員
，
則
用
考
試
制
度
，
選
按
全
國
真
才
，
共
負
統
治
責
任
。
統
治
人
員
常
有
濫
用
權
力
的
弱
點
，
同
時
廳
建
立
監
祟
制
度
，
禪
劫
違
法

寶
職
的
人
員
，
維
護
敢
治
的
清
明
。
憲
政
開
始
，
建
國
之
首
要
在
民
生
，
先
生
主
張
平
均
地
權
節
制
資
本
，
以
求
分
配
平
均
，
同
時
承
認
人
民
有
限
度
的
財
產

權
，
使
人
民
樂
於
實
行
。

上
述
七
項
方
略
，
合
情
合
理
，
易
於
實
行
，
故
能
鼓
動
風
潮
，
造
成
時
勢
。
但
在
實
行
時
，
有
拒
而
不
行
者
，
有
行
而
不
力
者
，
致
革
命
中
途
挫
折
，
實

堪
嘆
息
。
現
在
中
國
仍
在
過
渡
時
期
，
我
們
對
辛
命
方
略
，
應
切
實
研
究
，
對
政
治
行
為
，
應
知
所
取
措
。


